
《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安全检查规范》信阳市地

方标准编制说明

一、编制的目的和意义

信阳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，年平均雷暴日数全省最

多，是雷电多发频发地区。雷电可能引发爆炸、严重火灾等事故，

随着当地经济快速发展，易燃易爆场所的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，

人员密集场所规模也持续扩大，防雷安全隐患日益突出。

制定和实施本标准，是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体现，

能使易燃易爆场所的防雷安全管理工作符合法律规定，避免因违

法而受罚。同时，有助于提升防雷技术水平，增强管理意识，规

范检查工作流程，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意义重大。

二、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本标准由信阳市气象局提出，根据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《关于下达<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安全检查规范>信阳市地方标准

制定计划的函》文件内容，《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安全检查规范》

作为市级地方标准予以立项，项目编号 202411008，由信阳市气

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（信阳市防雷中心）、鸡公山气象局、信阳

市气象台起草，信阳市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XY/TC02）归口。

（二）编制原则

本标准的编制遵从科学客观、适用可行的原则。

1、科学性和客观性



本标准严格遵循现行有效的法律、法规，采用现行相关国标、

行标及业务规范。在制定过程中，充分调研分析了新形势下对防

雷安全的新需求，以及信阳市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安全监管现状，

并以现行标准为参考，结合气象部门实际监管工作情况，规范化

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安全检查程序。例如，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场所

防雷设施老化问题突出，在标准中便针对性地增加了对防雷设施

定期维护和更新的要求，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客观性。

2、适用性和可行性

本标准对新技术、新方法做出响应并合理可行。在标准制定

过程中，针对防雷安全监管面临新情况、新问题。防雷安全监管

在易燃易爆场所存在标准缺失、标准的技术要求不符合当前实际

情况等问题，紧扣防雷安全监管的新形势新要求，聚焦重点领域，

围绕高风险区域和重点场所，构建防雷安全监管标准体系。适用

性广泛、可操作性强。

（三）编制依据

本标准是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

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，涉及的气象要素均

采用的是国家标准： GB 50057-2010 、GB/T 32937-2016、GB/T

34312-2017 、GB/T 21431-2023、QX/T 400-2017，QX/T 309-2017

等。

三、编制过程

确定标准编制工作的负责人和团队成员。邀请行业专家、基

层执法人员加入工作组，确保标准的专业性和可行性。根据国内

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编制标准草案初稿，并广泛征求专家和基层



执法人员建议，对草案进行修改和完善。提交标准送审稿至标准

化技术委员会或相关部门进行技术审查。根据审查意见，进行必

要的修改。通过审查后，按照程序提交标准报批稿至相关部门审

批。获得批准后，正式发布地方标准。

具体编制过程如下：

（1）2024 年 8 月，确定标准编制工作的负责人和团队成员。

邀请行业专家、基层执法人员加入工作组，确保标准的专业性和

可行性。

（2）2024 年 9-10 月，根据国内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编制标

准草案初稿，并广泛征求专家和基层执法人员建议，对草案进行

修改和完善。

（3）2024 年 11 月，正式向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立项

申请，并获得批准；同月该标准项目作为市级地方标准予以立项。

（3）2024 年 12 月—2025 年 1 月，编制组召开研讨会，邀

请行业专家，系统梳理相关法律法规、学习研究有关标准文件，

立足信阳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安全监管现状，根据专家意见并对标

准初稿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。

（4）2025 年 2-4 月，编制组完成《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安全

检查规范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及编制说明。

四、主要内容的确定

本标准规定了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安全检查的监管范围、检查

内容、检查形式、检查程序等。

（一）范围

本标准适用于油库、气库、弹药库、化学品仓库、烟花爆竹、



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。

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

规范性引用国家标准 6 个，为现行有效的标准。

（三）术语和定义

规定了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安全检查规范的 3项术语和定义。

(四）主要内容

1、检查内容。建立健全防雷安全责任制，明确防雷安全管

理职责，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雷电灾害防御第一责任人，配备防

雷专（兼）职安全管理人员。有新（改、扩）建项目的，还应检

查如下内容：有防雷装置设计审核意见；有防雷装置竣工验收意

见。

2、检查形式。根据年度检查方案和工作需要对易燃易爆场

所依法开展的防雷安全检查，检查机构对雷电灾害防御重点单位

依法开展“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、随机选派检查人员”的防雷安全

检查。

3、检查程序。检查实施前应做好检查准备工作，包括制定

方案、人员安排、装备准备。检查实施中应出示证件并告知来意，

重点对防雷安全制度和防雷检测报告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，保存

好执法过程中的音频、文字等记录。

五、采标情况

无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

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尚无重大意见分歧。



七、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在制定中引用了最新版本的国家、行业规范及相关法

律法规文件。注重标准与外部法律法规、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

标准的协调配套。

八、标准实施的建议

本标准可以为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安全监管工作提供重要支

持，建议本标准在征求意见、专家审查会后，作为推荐性标准尽

快发布实施。

九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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